
单一来源（定向）申请报告
公司采购委员会：
关于与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协议项目定向采购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内容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与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协议。
二、定向理由
定向单位情况：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与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2001年已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关系并持续至今。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00年4月经原省劳动保障厅批准，由省职介中心投资，在省工商局注册成立，是一家专注于人力资源服务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依托省人力资源市场和省就业培训中心两大平台，在全省各市地设有十六家分(子)公司和六个办事处，建立了完善的服务网络，服务区域遍及全省十一个地区八十多个县（市、区），具备在全省范围内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能力。在浙能集团本部及下属一部分企业内均存在良好的劳务派遣业务关系。
理由说明：公司目前使用与雷博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劳务派遣员工2人，目前雷博劳务派遣协议即将到期，考虑到用工人员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规避劳动用工法律风险，降低劳动合同解除经济补偿金的费用支出，在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延续目前人员代理费用标准情况下，建议采用单一来源（定向）采购方式。
以上情况满足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生产、综合类项目及工程项目（施工与服务）采购管理》标准（Q/ZNJH 2010048—2025）中6.7.1.5条中的“为了保证采购项目与原采购项目技术功能需求一致或配套等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采购的”条款所规定的单一来源采购条件。
三、工期及费用组成
1、合同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2、签约合同价：180万元，其中：采购服务价格100元/（人·月）（含5%增值税）。
3、合同价格组成：其中代发代缴1788000元（按实结算），劳务派遣公司人员代理服务费12000元（劳务派遣公司实际获得营业收入）。
4、合同形式：非固定总价。
5、付款方式：按月按实结算。
四、可对比外单位同类项目合同情况：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下列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序号
	合同名称
	合同甲方
	合同乙方
	合同类型
	合同价格（服务费）
	执行情况

	1
	劳务派遣协议
	浙江浙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按实结算
	100元/（人•月）
	履行中

	2
	劳务派遣协议
	浙江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按实结算
	100元/（人•月）
	履行中

	3
	劳务派遣协议
	浙江天然气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按实结算
	100元/（人•月）
	履行中

	4
	劳务派遣协议
	上海综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按实结算
	100元/（人•月）
	履行中



综上所述：本次采购服务价格100元/（人·月），价格合理，符合市场实际。
四、建议
1、同意嘉华公司《2026-2030年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协议》向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单一来源（定向）采购，合同形式为非固定总价、按实结算，签约合同价为180万元。
   以上议案，请审议。
                                  报告人：王春媛 
                                         2025年12月3日

